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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
第四十九期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草案）》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根据中国人大网发布的新闻，2016年12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初次审议。目
前，《草案》全文尚未公布，我们会及时予以关注跟进。

根据全国人大财经委电子商务法起草组发布在中国人大网上的权威解读，《草案》
从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电子商务交易与服务、电子商务交易保障、跨境电子商务、
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角度进行了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电子商务行业
相关企业：电子商务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合规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适用对象
和范围

• 电子商务的定义为：“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商品交易或
者服务交易的经营活动”。其中：

 信息网络包括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

 商品交易包括有形产品交易和无形产品交易（如数字产品）

 服务交易是指服务产品交易

 经营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商务活动，包括上述商品交易、
服务交易和相关辅助经营服务活动。

• 涉及金融类产品和服务、利用信息网络播放音视频节目以及网
络出版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不适用本法。

电子商务
经营主体
权利、责
任和义务

• 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是指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和电子商务经营
者。

• 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是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者
多方提供网页空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
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 《草案》着重对第三方平台作出明确规定：一是要求其对经营
者进行形式审查，提供稳定、安全服务；二是应当公开、透明
地制定平台交易规则；三是遵循重要信息公示、交易记录保存
等要求；四是退出的要求。

跨境电子
商务

• 国家鼓励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 国家推动建立适应跨境电子商务活动需要的监督管理体系，提
高通关效率，保障贸易安全，促进贸易便利化；

• 国家推进跨境电子商务活动通关、税收、检验检疫等环节的电
子化；

• 推动建立国家之间跨境电子商务交流合作等。

http://www.npc.gov.cn/npc/xinwen/syxw/2016-12/20/content_20042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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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公布关于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非法国家援
助的决定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四期，二零一六年九月）曾提及，欧盟委员会
已作出裁定，认定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130亿欧元税收利益属于非法政府援助。
根据欧盟国家援助规定，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的税收利益是非法的，原因在于这
些税收利益使得苹果公司相比其他跨国公司少缴了大量税款。爱尔兰因此需要向
苹果公司追缴之前给予苹果的非法税收利益。

2016年12月19日，欧盟公布了长达130页的苹果公司非法获取国家援助税收案例
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聚焦于苹果公司设立在爱尔兰的分支机构的
“无国籍”实体获取的利润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决定着重讨论了爱尔兰分别在1991年1月29日和2007年5月23日授予苹果国际运
营公司（AOI，设立在爱尔兰，但不属于爱尔兰税收居民企业）和苹果欧洲运营
公司（AOE，设立在爱尔兰，但不属于爱尔兰税收居民企业）的两个税收裁定。
以上两个税收裁定采纳了将苹果国际销售公司（ASI，设立在爱尔兰，但不属于
爱尔兰税收居民企业）和AOE的营业利润分配给它们各自设立在爱尔兰的分支机
构的利润分配方法。因此这两个税收裁定使得ASI和AOE能够人为影响乃至决定
它们每年在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言而总之，欧盟委员会认为上述两个税收裁定使得ASI和AOE能够决定它们每年
在爱尔兰的企业所得税税额，违反了《欧洲联盟运作条约》（以下简称“《条
约》”）第108条第三款的规定，因此爱尔兰通过两个税收裁定给予ASI、AOE和
苹果集团的国家援助是非法的。爱尔兰需要根据欧盟理事会条例第2015/1589号，
从ASI和AOE中追回之前给予的非法税收利益。

文号：无
发文日期：无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苹果公司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苹果被欧盟委员会质疑

滥用非法税收优惠并补
缴税款

• 美国与欧洲间的国际税
收不确定性增加

• 跨国公司跨境避税安排
被质疑的风险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4.html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state_aid/cases/253200/253200_1851004_666_2.pdf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12012E/TXT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482319270907&uri=CELEX:32015R1589
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lojade/isef/case_details.cfm?proc_code=3_SA_3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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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
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2016年12月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140号文（以下简
称“140号文”），就营改增试点期间有关政策进行补充说明，自2016年5月1日
起执行。此前已征的应予免征或不征的增值税，可抵减纳税人以后月份应缴纳的
增值税。140号文中与金融、保险及房地产开发相关的主要内容包括：

文号：财税[2016]140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21
日
执行日期：2016年5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金融、保险相
关

•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规
定，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利息（保本收益、报酬、
资金占用费、补偿金等）收入，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140号文进一步明确，“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
偿金”是指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回的投资收
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
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 纳税人购入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持有
至到期，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

•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
会批准成立且经营金融保险业务的机构发放贷款后，自结息
日起90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
自结息日起90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
待实际收到利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与银行、城市信用
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政策一致）

•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以资管产品管
理人为增值税纳税人。

• 纳税人2016年1-4月份转让金融商品出现的负差，可结转下
一纳税期，与2016年5-12月份转让金融商品销售额相抵。

房地产开发相
关

• 36号文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
的房地产项目（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
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受让土地时向政府部门
支付的土地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140号文进一步明确，“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包
括土地受让人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征地和拆迁补偿费用、土
地前期开发费用和土地出让收益等。

•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选择简易计税方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在取得土地时
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支付的拆迁补偿费用也允许在计算销售额
时扣除。

• 房地产开发企业（包括多个房地产开发企业组成的联合体）
受让土地向政府部门支付土地价款后，设立项目公司对该受
让土地进行开发，同时符合一定条件的，可由项目公司按规
定扣除房地产开发企业向政府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

关于140号文的分析解读及其对企业的具体影响，您可以通过点击以下链接阅读
相关内容：

 《中国税务快讯：重点行业营改增难点问题获明确》（第三十八期，二零一
六年十二月）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21_2494189.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043931/content.html
http://www.kpmg.com.hk/external/2016/live/documents/20161223-China-Tax-Alert-Issue-38-C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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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值税定额返还
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六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曾提及，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11月29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实行增值税定额返还以保
障地方既有财力。

为落实上述会议决定，2016年12月11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6]71号文，明确
从2016年起，调整中央对地方原体制增值税返还办法，由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
政体制改革时确定的增值税返还，改为以2015年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对增值税
增长或下降地区不再实行增量返还或扣减。返还基数的具体数额，由财政部核定。

文号：国发[2016]71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11
日
执行日期：2016年1月1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增值税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
（2016年本）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八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曾提及， 2016年
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第673号令，颁布《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规范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核
准和备案行为，其中企业投资项目的范围以及核准机关、核准权限依照政府核准
的投资项目目录执行。

201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发布国发[2016]72号文（以下简称“72号文”），公
布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以下简称“新《目录》”），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企业投资建设新《目录》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须按照规
定报送有关项目核准机关核准。企业投资建设新《目录》外的项目，实行备案管
理。

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本）》相比，新《目录》共取消、下放
17项核准权限，其中，取消核准改为备案2项、下放地方政府核准15项。

文号：国发[2016]72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20
日
执行日期：2016年12月20
日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所有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取消核准
改为备案

• 中国铁路总公司投资跨省（区、市）项目和国家铁路网中的干
线项目，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

• 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主出资非跨境的独立公路、铁路桥梁、隧道
项目，取消核准改为备案管理。

下放地方
政府核准

• 列入规划的新建炼油、跨省（区、市）的地方铁路、国家高速
公路、独立公路桥梁、隧道、煤炭矿石油气专用泊位、集装箱
专用码头、内河航运航电枢纽、稀土矿山开发、煤制烯烃、煤
制甲醇、稀土冶炼分离、新建汽车（不含纯电动乘用车）、车
用发动机、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大型主题公园等项目，下放
省级政府或地方政府核准。

•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含增资）1亿美元（含1
亿美元）至3亿美元的限制类（不含房地产）项目，下放省级政
府核准。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6.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15/content_5148521.htm
http://kpmg.com.hk/external/2016/live/documents/161221/china-tax-weekly-update-48-zh.pdf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11/18/content_9219.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20/content_51505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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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地方
政府核准
（续）

* 2016年10月1日起，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模式。负面清单按《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5年修订）》
（以下简称“2015版《目录》”）中限制类和禁止类，以及鼓励类
中有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执行。2016年12月7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公布了2015版《目录》的修订稿，并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详细内容请参见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七
期，二零一六年十二月）。

72号文同时强调，对于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等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的项目，煤矿项目，传统燃油汽车等项目，将实行严格控制。

《商务部关于做好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
案监督检查有关工作的通知》

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五期，二零一六年九月）曾提及，自2016年
10月1日起，不涉及国家规定实施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企
业设立及变更，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在全国范围内施行。为此， 2016年10月8
日，商务部公布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毕马威《中国税务周报》（第三十九期，二零一六年十月））。

2016年12月13日，商务部进一步发布商资函[2016]第954号文，印发了《外商投
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监督检查指引》，就相关事项进行明确：

• 检查机构进行监督检查应以抽查方式为主。采取随机抽查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的，检查机构应根据本区域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的具体情况制定年
度抽查计划，确定抽查频率和抽查比例。原则上抽查频率应不少于每年度两
次。

• 检查机构应发挥协同监管作用，对于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检查对象可能存
在不属于本部门管理职责的违法违规行为和监督检查结果，应及时通报公安、
国有资产、海关、税务、工商、证券、外汇等相关监管部门，并按照国家社
会信用信息平台建设的总体要求，通过商务部外商投资诚信档案系统与相关
监管部门共享相关信息。

文号：商资函[2016]第954
号
发文日期：2016年12月13
日
执行日期：无

相关行业：所有行业
相关企业：外商投资企业
相关税种：不相关

对企业的潜在影响：
• 法规不明确带来的合规

风险降低
• 合规成本增加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
规全文。

http://fgs.ndrc.gov.cn/flgz/201507/t20150701_710412.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2/china-tax-weekly-update-47.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09/china-tax-weekly-update-35.html
https://home.kpmg.com/cn/zh/home/insights/2016/10/china-tax-weekly-update-39.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f/201612/2016120227394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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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周报（第四十九期）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减征1.6升及以下
排量乘用车车辆购置税的通知》（财税[2016] 
136号）
2016年12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财税[2016]136号文，（以下
简称“136号文”），明确自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对购置1.6升及以
下排量的乘用车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自2018年1月1日起，恢复按
10%的法定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政策仍按照《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4年第53号）执行，即自2014年9月1日至
2017年12月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启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卷
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82号）
2016年12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6年第82号公告，决定自2017年1月1日
起启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增值税普通发票（卷票）由纳税人自愿选择使
用，重点在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中推广使用。

您可以通过点击这里阅读法规全文。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GetArticleView1.do?id=481069&flag=1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612/t20161215_2483048.html
http://www.ahhb-l-tax.gov.cn/huaibei/zwxxgk/gfxwj/zsgl/14822496001466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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